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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011    证券简称：宝泰隆    编号：临 2017-111 号 

 

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回复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

 

重要风险提示： 

公司已建成的 5 万吨/年针状焦项目于 2017年 9月 28日产出符

合行业标准的煅前针状焦（生焦），截止目前，煅前针状焦（生焦）

已产出约 900 吨，需要经过煅烧工段产出煅后针状焦（熟焦），延迟

焦化工段个别地方需增加调节阀和流量计，便于日后调节操作，煅烧

工段回转窑正在预热和烘炉，将温度提升到 1500 摄氏度。公司已在

积极推进和落实各项试产安排，目前暂未有明确投产时间表，后续何

时能产出煅后针状焦（熟焦）的时间不确定，虽然目前针状焦价格波

动很大，但截止目前对公司的损益没有影响，正式投入生产后对公司

会有影响，具体影响程度取决于针状焦的市场价格，敬请投资者注意

风险 

 

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 年 9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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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函[2017]2224 号文件《关于要求宝

泰隆及其董事长、实际控制人加强信息披露管理的监管工作函》（具

体内容详见公司临 2017-110 号公告）。公司及公司董事长焦云先生高

度重视，组织公司董监高及相关人员认真学习了工作函中的相关精神

和要求。会上，董事长焦云先生对这次信息披露事项存在的缺陷做了

深刻的检讨，同时表示将严格按照工作函的要求改进工作，加强信披

管理，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和承诺，今后会严格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履行忠实和勤勉义务。董事长

焦云先生指示公司相关人员和部门严格按照工作函的要求进行自查，

并配合券商做好核查工作。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王维舟先生也对

这次信息披露事项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，表示今后严格按照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做好信息披露管理工作，并加强对公司信息披露相

关人员的业务培训，为董监高们做好服务工作，增强公司实际控制人

及董监高人员信息披露的法律意识、提高业务水平。公司其他董监高

和相关业务人员也表示，要以此为鉴，提高自身业务水平，加强法律

意识，严格自律。 

公司董事长焦云先生对这次信息披露事项存在的缺陷深表歉意，

今后将严格按照工作函的要求改进工作，加强信披管理，严格执行相

关规定和承诺。 

公司按照工作函的要求对公司针状焦项目的进度、未投产的原因

和存在的障碍，以及该项目的信披情况进行了自查，自查结果如下： 

一、针状焦项目的进度及对比招股说明书的差异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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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5 万吨/年针状焦项目进度 

5 万吨/年针状焦项目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 30 万吨

/年煤焦油深加工工程项目的子项目，公司 30 万吨/年煤焦油深加工

工程项目总投资 8.74 亿元，包括 30 万吨/年煤焦油预处理和 5 万吨/

年针状焦两个子项目，根据招股说明书及可研报告，该项目建设期 3

年。 

公司实际于 2011 年 6 月开工建设，2014 年 6 月进行了单元设备

的试车与调试，2015 年 1 月 22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“30 万

吨/年煤焦油深加工工程项目”予以结项，2016 年 9 月该项目进行了资

产暂估转固，2017 年 7 月 3 日针状焦装置开始调试生产，目前该项

目沥青预处理工段已于 2017 年 9 月 9 日进行试生产，9 月 17 日打通

流程产出接近合格的精制沥青 1000 吨，延迟焦化工段于 9 月 24 日进

料调试，已打通流程，9 月 28 日产出符合行业标准的煅前针状焦（生

焦）产品。 

2、招股说明书中披露情况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[2011]222 号文核准，公司

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9,700 万股，每股面值 1 元，

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18 元，2011 年 3 月 1 日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

集资金全部到位。 

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十三节“募集资金运用”

中一、（一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安排披露，30 万吨/年煤焦油深加工工

程项目总投资 8.74 亿元，拟使用募集资金 7.90 亿元，建设期 3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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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招股说明书》“第十三节 募集资金运用”之“五、募集资金投资项

目的具体情况”之“（一）30 万吨/年煤焦油深加工工程项目”之“8、

项目组织方式及实施进度安排”。 

“项目建设周期规划为三年。为缩短建设工期，公司将全面统筹

安排，交叉作业，认真组织设计、设备采购和非标设备的制造和运输、

招标，确定施工队伍，做好施工和生产的各项准备工作，保证项目按

时竣工投产。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，本项目已处于第一阶段。 

„„ 

表 13.7：项目计划进度表 

序号 时间 进度内容 

第一阶段 11 个月 编制可研报告、报告审批、初步设计、审查、施工图设计 

第二阶段 15 个月 基建施工、设备订货和加工、设备安装、单体试车、原料准备 

第三阶段 10 个月 联运试车、生产调试、正式生产 

„„” 

该项目于 2013 年底完成项目计划进度表中第二阶段“基建施工、

设备订货和加工”，因公司所在地为黑龙江省七台河市，受冬季寒冷

气候影响，无法进行调试，因此该项目于 2014 年 6 月进行了单元设

备的试车与调试，比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建设期稍晚。 

二、针状焦项目未投产的具体原因、存在的障碍 

公司 IPO 项目于 2011 年 6 月开工建设，2014 年 6 月进行了单元

设备的试车与调试，2015 年 1 月 22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“30

万吨/年煤焦油深加工工程项目”予以结项，2016 年 9 月该项目进行了

资产暂估转固。该项目自 2015 年 1 月建成并结项后因原材料供给不

足，生产线生产工艺复杂，难度大、国内同类项目很少，可借鉴的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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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很少，调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较多，调试时间较长。在调试和试产

期间，公司从未间断过 IPO 项目的原材料市场及下游产品市场的调研。

2016 年下半年，针状焦市场价格较低，市场需求不旺，因此该项目

未开工生产。2017 年上半年以来，原材料市场供给充足，下游产品

市场针状焦价格涨幅较大，市场需求旺盛，公司决定于 2017 年 7 月

3 日开始进行前期准备，系统销缺，单机和联动试车，沥青预处理工

段于 9 月 15 日进油试生产，9 月 17 日产出精制沥青；精制沥青作为

延迟焦化装置的原料，9 月 24 日进料试生产，9 月 28 日产出符合行

业标准的煅前针状焦（生焦）。煅前针状焦（生焦）可作为商品出售

给锂电池负极生产企业，也可作为生产煅后针状焦（熟焦）的原料，

煅后针状焦（熟焦）可作为生产石墨电极的原料。 

截止目前，煅前针状焦（生焦）已产出约 900 吨，需要经过煅烧

工段产出煅后针状焦（熟焦），延迟焦化工段个别地方需增加调节阀

和流量计，便于日后调节操作，煅烧工段回转窑正在预热和烘炉，将

温度提升到 1500 摄氏度。公司已在积极推进和落实各项试产安排，

目前暂未有明确投产时间表，后续何时能产出煅后针状焦（熟焦）的

时间不确定。 

三、针状焦项目的信息披露情况 

1、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[2011]222 号文核准，公

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9,700 万股，每股面值 1 元，

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18 元，2011 年 3 月 1 日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

集资金全部到位。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十三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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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募集资金运用”中一、（一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安排披露，30 万吨/

年煤焦油深加工工程项目总投资 8.74 亿元，拟使用募集资金 7.90 亿

元，建设期 3 年。 

2、2014 年 3 月 25 日，公司公告的 2013 年年度报告中第四节“董

事会报告一、（五）、3（2）募集资金承诺项目使用情况”中，对募投

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和收益说明中披露：“原因主要是受黑龙江气候

影响，调试工作暂停，预计 2014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调试工作；因项

目尚在建设期，故未产生收益”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3 年度报告）。 

3、2014 年 8 月 26 日，公司披露了《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

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

报告》，《专项报告》中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进度的说明

是：“截止 2014 年 6 月末，募投项目安装任务已经全部完成，并进行

了单元设备的试车与调试，目前正在处理试车与调试过程中发现的一

些问题，按材料到货的使用及施工情况，预计于 2014 年 11 月中旬调

试结束；因受北方 12 月份气候寒冷影响，项目不能正式投产，预计

投产时间拟定于 2015 年 4 月”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 2014-052 号的

公告）。 

4、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2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

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

“30 万吨/年煤焦油深加工工程项目”予以结项》的议案，公司首次公

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全部建设完毕，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

217,200,452.67 元，其中项目工程尾款及设备质保金为 94,921,840.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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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按可研列示，项目流动资金预留 121,873,700 元，截止目前已使

用 97,740,000 元，尚未使用 24,133,700 元，扣除上述款项，募投项目

节余资金为 98,144,912.51 元（含利息 4,778,000 元），占募集资金净

额的 5.98%。公司独立董事、监事会、保荐机构均出具了同意的意见

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 2015-004 号公告）。 

5、2015 年 3 月 31 日，公司披露的 2014 年年度报告“第四节董

事会报告一、（五）投资状况分析 3、募资金使用情况”中，对募集

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明中披露：“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首次

公开发行用于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 56637.64 万元，该项目已经全部

建设完毕，尚有部分项目工程尾款及设备质保金未支付完成”，对募

集资金承诺项目使用情况说明中披露：“截止 2014 年 11 月，该项目

调试工作已完成，因受北方 12 月份气候寒冷影响，项目不能正式投

产，投产时间拟定于 2015 年 4 月”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4 年年度

报告全文）。 

2015 年 4 月，公司 IPO 项目因未完成验收工作而未达到投产条

件，公司当时根据对相关规则的理解认为：重大事项进展公告应该是

在该事项取得重大进展或者项目正式投产时才要进行公告，而该项目

当时的状态既不是重要节点，也没有取得重大进展，且公司的重要建

设项目都是在正式投产后才进行的公告，因此公司根据一贯性原则，

未对该事项进行临时公告。公司在本次自查及配合保荐机构核查该项

目信息披露过程中自省：公司当时在对相关规则的理解上存在不足之

处，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信息披露相关规则的学习，不断提高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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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披露的业务水平。 

6、2016 年 4 月 25 日，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编号为上证公

函【2016】0420 号《关于对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

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》（以下简称《问询函》），公司回复问

询函中问题三、关于工程项目建设的答复中披露“主要项目达到投产

还需要的阶段：30万吨/年煤焦油加氢深加工项目：目前建设工程基

本结束，正进行项目验收工作，待项目验收工作结束后，进行试车调

试，预计 2016 年 9月达到投产条件”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 2016-035

号公告）。 

2016 年 9 月，公司 IPO 项目进行了资产暂估转固，但因项目生产

线工艺复杂、难度大，且产品下游市场价格不景气，因此该项目未投

产，公司当时根据对相关规则的理解认为：重大事项进展公告应该是

在该事项取得重大进展或者项目正式投产时才要进行公告，而该项目

当时的状态既不是重要节点，也没有取得重大进展，且公司的重要建

设项目都是在正式投产后才进行的公告，因此公司根据一贯性原则，

未对该事项进行临时公告。公司在本次自查及配合保荐机构核查该项

目信息披露过程中自省：公司当时在对相关规则的理解上存在不足之

处，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信息披露相关规则的学习，不断提高信

息披露的业务水平。 

7、2017 年 7 月 5 日，公司刊登的《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澄清公告》中，对 5 万吨/年针状焦项目尚未开工生产情况说明是：“公

司 5 万吨/年针状焦项目为 IPO 项目，该项目于 2011 年上半年开始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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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，2013 年底完成项目建设，2015 年 1 月 22 日，公司召开的第三届

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予以结项

的议案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 2015-002 号、2015-003 号、2015-004

号公告），2016 年 9 月，5 万吨/年针状焦项目暂估转固。因近几年焦

炭市场萎缩，七台河市域焦化产能开工不足，造成 IPO 项目原材料煤

焦油不足；另外，因 5 万吨/年针状焦项目生产线生产工艺复杂，难

度大，国内同类项目很少，可借鉴的经验很少，调试时间较长，因此

该项目完成建设后公司暂未开工生产”（具体内容详见临 2017-057 号

公告）。 

8、2017年7月31日，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(上证公函【2017】

0881号)《关于对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媒体报道相关事项

的监管问询函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，公司回复交易所《问询

函》的问题一时披露：“公司 5 万吨/年针状焦项目为 IPO 项目，该项

目于 2011 年上半年开始建设， 2015 年 1 月 22 日，公司召开的第三

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予以结

项的议案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 2015-002 号、2015-003 号、2015-004

号公告），2016 年 9 月，5 万吨/年针状焦项目转固。因近几年焦炭市

场萎缩，七台河市域焦化产能开工不足，造成 IPO 项目原材料煤焦油

不足；另外，因 5 万吨/年针状焦项目生产线生产工艺复杂，难度大，

国内同类项目很少，可借鉴的经验很少，调试时间较长，截至目前，

公司 5 万吨/年针状焦项目正在调试中，暂未确定具体投产时间。虽

然目前针状焦价格波动很大，但截止目前对公司的损益没有影响，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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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投入生产后对公司会有影响，具体影响程度取决于针状焦的市场价

格”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 2017-069 号公告）。 

公司披露上述信息时，在回复交易所《问询函》、《澄清公告》等

临时公告中，已对项目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进行了充分的风险提示。 

公司对因当时在相关规则的理解上存在不足而导致信息披露方

面存在的问题深表歉意，今后公司将严格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及时、公平地披露信息，并保证所

披露信息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，注意

投资风险并理性投资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 O 一七年十月十二日 


